
臺北市政府 91.12.05.  府訴字第０九一二三二八四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九十一年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八月八日

北市稽法乙字第０九一六三八八一二００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本市信義區○○路○○號、○○之○○號、○○號及○

○之○○號房屋計二百零七戶，經原處分機關信義分處分別依其房屋評定

現值及實際使用情形核課其九十年度應繳納之房屋稅計新臺幣（以下同）

七、四二二、八七三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一

年八月八日北市稽法乙字第０九一六三八八一二００號復查決定：「復查

駁回。」訴願人猶表不服，於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

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原處分機關並

　　未查告原處分書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

　　合先敘明。

二、按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左列稅率課徵之

　　......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

　　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第六條規定：「直轄

　　市及縣　(市 ) 政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前條規定稅率範圍內，分

　　別規定房屋稅徵收率，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備

　　案。」第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

　　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各直轄市、



　　 縣 (市 )( 局 ) 應選派有關主管人員及建築技術專門人員組織不動

　　產評價委員會。」第十條規定：「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

　　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依前項規定核計之房屋現值，主管

　　稽徵機關應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如有異議，得於接到通知書

　　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證件，申請重行核計。」第十一條規定：「房

　　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轄

　　市由市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

　　。二、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

　　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

　　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重行評定一

　　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臺北市房屋稅

　　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本市房屋稅依房

　　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住家用房屋，百分之一點二。二、

　　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百分之三。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

　　由職業事務所、幼稚園、托兒所、兒童托育中心、補習班、人民團體

　　及其他性質可認定為非營業用者，百分之二。」第八條規定：「房屋

　　稅條例第十一條所稱之房屋標準價格，稽徵機關應依同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規定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數、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

　　事項調查擬定，交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後，由臺北市政

　　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公告之。」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經原處分機關核定九十一年房屋稅計七、四

　　　二二、八七三元，經向地政機關申請分戶計二０七戶，平日出租予

　　　中、長期住戶居住使用，近年來逢房地產不景氣，致房價大幅滑落

　　　，原核課稅額顯造成訴願人不當之租稅負擔。又原處分機關所核定

　　　訴願人所有房屋各樓層之房屋現值，並未考慮經濟景氣衰退之外在

　　　因素，及九二一大地震後相關地質報告竟列本區為地震斷層帶所經

　　　過，造成當地房地價格下跌四成影響之實情。是本次徵收九十一年

　　　度房屋稅，極不符目前實際房價實情，自應予重新核算方為合理。

　　　又土地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因地方發生災難或調劑社會經濟

　　　狀況，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呈經行政院核准，就關係區域

　　　內之土地，於災難或調劑期中，免稅或減稅。」原處分機關身為地

　　　方稅捐最高核課機關，猶一再以法規自限，實有待檢討。



（二）系爭房屋於完成之初係申報為營業出租用，惟實際仍有部分空置，

　　　並未全年均有出租行為。依財政部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臺財稅

　　　第七五七五０八八號函釋，應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原處分機關復查結果未查明事實，顯有違誤。

四、卷查本件訴願人所有系爭二０七戶房屋為供訴願人經營○○會館營業

　　出租使用，其經營項目有會議室出租、餐廳、休閒體育場館及套房出

　　租使用等，是以，原處分機關信義分處依據訴願人申報為營業用之稅

　　率核課系爭房屋九十一年期房屋稅計七、四二二、八七三元，洵屬有

　　據。至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並未全部出租仍有部分空置，應以非住家

　　非營業用稅率核課房屋稅乙節，惟查系爭房屋係供訴願人整體經營○

　　○會館，又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如有變更使用

　　之情形，應檢附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經查卷附資料，訴願

　　人未曾向原處分機關申報樓層變更使用，訴願主張，顯不足採。又訴

　　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之房屋現值已大幅下跌，自應予重新核算方為合理

　　乙節，經查房屋現值係參照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臺北市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及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現值所核定，且房屋標準

　　價格係依房屋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房屋種類、

　　等級、耐用年數、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事項調查擬定，再交由本

　　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後，由本府公告。是原處分機關依此價

　　格核課房屋稅，並無違誤。又關於土地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於災

　　難或調劑期中土地得予免稅或減稅之情形，與本案訴願標的無關，訴

　　願人據以為主張，難謂有理。從而，原處分機關信義分處依系爭房屋

　　評定現值及實際使用情形核課其九十一年房屋稅，原處分機關於復查

　　決定時續予維持，揆諸首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市長　馬英九　休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